附件

河长制办公室组成人员及成员单位责任清单

一、河长制办公室组成人员
主  任：姜鹏飞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副主任：张红涛  区水务局局长
房国元  区自然资源局局长
潘玉顺  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局长
汪文奎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李福华  中卫市生态环境局沙坡头区分局局长
成  员：马立生  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万自强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李守华  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徐吉平  区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副局长
赵爱东  区财政局副局长

雍学茂  区水务局副局长
王志平  区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周重南  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副局长
杜学明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朱凤玲  中卫市生态环境局沙坡头区分局副局长
刘振海  区公安分局副局长
办公室设在区水务局，张红涛兼任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河湖长制办公室作为河湖长日常办事机构和各相关部门协同工作平台，负责落实河湖长确定的工作事项。协调解决河湖管理保护的重点难点问题，定期通报河湖管理保护情况，对河湖长制实施情况和河湖长履职情况进行督察，完成沙坡头区总（副总）河湖长、河湖长委派的其他工作。
二．成员单位责任清单
1.区委编办：负责明确河长制有关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和职能调整工作。
2.区委宣传部：负责指导河湖长制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
3.区发展和改革局：负责协调推进河湖生态建设、环境保护有关规划实施；组织申报河湖保护重大项目，积极争取国家、自治区对河（沟）湖整治和保护项目的资金支持。
4.区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负责指导工业企业落实河湖保护相关制度，协调新型工业化与河湖管理保护有关问题；会同市生态环境局沙坡头区分局联合相关部门集中治理工业园区污染；配合制定和实施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推进工业节水。
5.区财政局：负责落实沙坡头区河湖长制工作专项经费，负责争取自治区、中卫市级河湖长制专项经费，协调配合市生态环境局沙坡头区分局管理资金，监督资金使用。
6.区自然资源局：负责开展矿产资源开发整治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工作，按职责开展采砂管理；协调河湖治理建设项目用地保障；牵头负责河湖及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划界确权；调处河湖及水利工程重大土地权属纠纷；配合开展地下水水质监测。
7.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负责推进城镇污水处理、农村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监管，指导和监督农村卫生改厕工作；配合市级相关部门清退城市规划区范围外挤占水域岸线的违法建设；配合市交通局等相关部门做好河（沟）湖沿线道路、桥梁的建设、维护和水上运输及码头污染防治。
8.区水务局：负责开展水资源管理保护，制定河湖沟管理标准，编制河湖管理有关规划；负责核定河湖水功能区水域纳污能力，提出限制排污总量控制指标；负责河湖水库水量调度管理；推进节水型社会和水生态文明建设，指导组织水域岸线登记及管理、河湖划界确权、河道采砂管理、水土流失治理、堤防工程管理与养护、河湖水工程建设、占用水域补偿、涉河建设项目和活动审批等，做好事中、事后监管；负责组织节约用水、水资源保护、河湖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等工作；按职责对河湖开展行业管理，依法查处水事违法违规行为，负责河长制办公室日常工作。
9.区农业农村局：负责拟订沙坡头区农业产业规划，明确农业污染物减排目标及减排措施；指导开展畜禽养殖、水产养殖、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科学划定畜禽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指导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组织实施节水灌溉、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整治实施方案，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和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

10.中卫市生态环境局沙坡头区分局：负责做好涉河（沟）湖环境问题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配合市生态环境局制定下发水污染防治、饮用水水源保护等方面制度；开展入河、入湖、入沟污染源的调查执法和达标排放监管，实施地表水水质监测；按照实际监管范围，承担相关河（沟）湖流域源头污染预防和控制的责任；开展河（沟）湖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预警、调查处理。配合相关部门全面取缔河、湖、沟工业企业直接排污口；开展河湖水污染治理、水环境保护、生态修复项目；负责河湖沟管理保护有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修订，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清理工作；负责联合相关部门发布有关河（沟）湖环境信息。
11.区公安分局：负责依法打击破坏河（沟）湖环境、影响社会公共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

12.区综合执法局：负责开展河湖沟道管理保护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严厉打击涉河湖沟道违法行为，清理整治非法排污、设障、捕捞、养殖、采砂、采矿、围垦、侵占水域岸线等活动，不断提高河湖沟道管理保护执法能力。


